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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於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，依據所得稅法

第39條但書，得將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內各

期虧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後，再行計算本年度之應

納稅額。惟具體應如何計算前十年內各期虧損，財政部

頒布諸多解釋函令作補充規範，其中之一為66年3月9

日台財稅字第31580號函。依該函釋之規定，公司過往

各年度之核定虧損額，應先減除公司於各該年度發生之

投資收益。

然而，自該函釋公布施行以來，不乏納稅者認為該函

釋尚非合理、甚至有違憲之虞，進而提起行政救濟，

惟行政法院大多支持稽徵機關之見解，判決納稅義務

人敗訴。

經歷長久以來的爭執，有納稅者藉由今年1月甫實施之

「憲法法庭」制度，就上述財政部66年函釋是否違憲

之爭議，向大法官聲請作成憲法判決，而111年4月29

日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最終認定：財政部

66年函釋未違反憲法。至此，該解釋令之違憲爭議始

告一段落。

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，將整理納稅者、該憲

法判決與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之主張，並藉由所得稅法

第42條之立法沿革，解析身處爭議中心之財政部66年

函釋，並且針對公司前年度各期得使用之虧損金額，

提醒納稅者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，應特別留

意之處。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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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於前年度之核定虧損，需先抵
減該年度之投資收益後，始得扣抵
今年度之純益額。大法官：合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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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背景

A公司於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欲依照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，使用其108年度營利事業

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所載之核定虧損額300萬元扣除110年度發生之純益額，而A公司於108年度亦有屬於免稅所得

之投資收益200萬元。則A公司得使用之108年度虧損數為何？

2022年5月

案例分析

營利事業前十年各期之核定虧損，應先行減除各該期之

投資收益，餘額始得抵減本年度之純益額

按財政部66年3月9日台財稅字第31580號函（下稱「66

年函」），前十年各期之核定虧損，應先行減除各該期

之投資收益（即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之免稅轉投資收

益），餘額才得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減除。換言之，營利

事業各年度之營所稅核定通知書所載之「核定」虧損金

額，非當然等於往後十年可自純益額扣除之金額，尚須

依66年函調整（營利事業得使用跨年度虧損扣抵之具

體金額計算，尚有其他財政部發布之解釋函令作補充規

範，本文僅就66年函作討論）。

因此，A公司於計算得使用之108年度虧損數時，應先

將108年度核定通知書所載之核定虧損，減除108年度

發生的免稅投資收益（300萬元 − 200萬元），剩餘之

虧損額（100萬元）始為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

可扣抵之跨年度虧損金額。

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：66年函合憲

於今年（111年），有納稅義務人認為前述66年函有違

憲之疑慮，從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為憲法法庭判決，

而司法院大法官於111年4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5

號判決，認定66年函並未違反憲法，主要理由有：

1. 財政部身為稅務稽徵機關的上級機關，為提供使稽

徵機關行使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核定權之明

確基準，在未逾越「前10年內各期虧損」可能的解

釋範圍前提下，作成66年函供稽徵機關遵循，且函

釋內容符合第39條第1項但書欲正確衡量營利事業

稅捐負擔能力之立法目的，未違反租稅法定主義。

2. 營利事業因投資國內營利事業而獲取之投資收益，

雖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，不計入該年度之所得課

稅，但此投資收益對營利事業而言仍屬所得，如不

於計算虧損扣抵時扣除，將無法正確衡量營利事業

的稅務負擔能力。因此66年函規定的虧損扣抵計算

方式，才符合租稅公平。

然而於該憲法判決中，大法官亦提醒，雖66年函未違

反憲法，但函釋內容涉及人民租稅負擔，仍應由法律或

法律明權授權之命令為規定較為妥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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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年函頒布施行至今，已近50年之久，其中不乏納稅

義務人認為此函釋並不合理，甚至主張有違憲之虞。

111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之聲請人，便是透過今年1月4

日甫實施之「憲法法庭」制度，向大法官聲請判決66

年函是否違憲。本刊認為，財政部為統一解釋稅法及稽

徵行政考量，發布諸多解釋函令俾供徵納雙方遵循，惟

部分解釋函令可能在時空背景及商業環境變遷下，而有

值得重新思考及商榷之處，此時納稅者若認為某解釋函

令尚非合理，無論該函令是否已行之有年，仍得依法透

過個案救濟手段或聲請大法官為憲法判決以維護納稅者

權益。

本刊觀察66年函施行多年來，納稅者主張此函違反憲

法之理由，大抵為：

• 66年函釋增加所得稅法第39條所未規定之限制，變

相擴大稅基，違反憲法規定之租稅法定主義。

• 74年7月6日台財稅第18503號函及76年9月22日台財

稅第7585901號函分別規定免納所得稅之證券交易

所得與土地交易所得，可免先予抵減各該期之核定

虧損；而針對同屬免稅所得之投資收益，66年函卻

規定須從各該期核定虧損中減除，此種差別課稅待

遇，應違反平等原則。

• 66年函釋變相將同一筆收益於「發放階段」及「獲

配階段」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舉例而言，轉投

資公司獲利時先被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，而投資公

司自轉投資公司獲配之投資收益，又於計算虧損額

時被減除，此時發生之重複課稅，將導致營利事業

稅負過重，過度剝奪營利事業之經營成果。

然而，憲法法庭認為投資收益既為公司之所得，公司經

濟上可自由運用取得之投資收益，而為真實反映營利事

業之稅捐負擔能力，虧損扣抵自應扣除當年度之投資收

益，始符租稅公平原則。有部份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

進一步認為，公司與股東為不同法人格，各自就取得之

所得課徵所得稅，並無重複課稅問題，且所得稅法第

42條賦予投資收益免稅僅為立法者基於特定政策目的

賦予之租稅優惠，屬立法裁量範疇而未違反憲法。

另外，有部份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中提出不同看法，認

為財務會計上的所得與課稅所得之概念不同，課稅係以

課稅所得為稅基。投資收益既然已依所得稅法第42條

免稅，則應僅屬營利事業於財務會計之所得，並非營利

事業所得稅之稅基，本次憲法判決未清楚劃分二者區別

而認定擴大稅基之66年函合憲，實不無討論空間。

實際上，關於本次憲法判決爭議條文之所得稅法第42

條，於立法沿革上先後歷經三次修正：

• 86年12月以前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其投資收益

之80%不計入所得額課稅。

• 86年12月之修正：修正為100%投資收益皆不計入

所得額。

• 107年2月之修正：雖兩稅合一制度於107年廢除，

仍維持100%投資收益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。

就此，有論者參酌86年之修正理由，認為立法者係因

應兩稅合一制之實施，為避免重複課稅，才將投資收益

修正為全數不計入所得額。之後107年兩稅合一制廢

除，本條文雖維持全數投資收益皆不計入所得，惟107

年之修正理由亦明確表示全數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係為

避免重複課稅之規定。然而，亦有認為於87年兩稅合

一制實施前，第42條即有投資收益80%不計入所得額

課稅的規定，可知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實與兩稅合一制

無關，其性質為立法者賦予之租稅優惠。

前述爭論，亦反映在本次憲法判決協同意見與不同意見

書的立論基礎之中，而承如前述，憲法判決最終認定投

資收益免稅屬於租稅優惠，66年函規定年度虧損應抵

減當年度投資收益，並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與租稅法定

主義。

最後，除66年函以外，尚有其他關於計算虧損扣抵之

規定仍散落於各解釋函令之中，而營利事業在辦理營所

稅申報時，應特別注意申報書之55欄位「前十年核定

虧損本年度扣除額」尚須納稅者於使用年度自行依相關

函釋調整，而不可逕以各期核定通知書所載之核定虧損

金額作為當年度可扣除金額，若因此有多計情事致短漏

稅額將導致補稅及加計利息。因此，建議公司針對前開

可供使用之虧損扣抵餘額計算及調整，應適時尋求簽證

會計師之協助，以期正確計算與申報可利用之以前年度

虧損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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